
信息披露

2023/7/1

星期六

B028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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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6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烟台龙口市南山国际会议中心三楼白玉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950,457,16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3.739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是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选举吕正风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3,826,071,007 96.8513 是

1.02 选举宋昌明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3,847,928,588 97.4046 是

1.03 选举郝维松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3,950,710,073 100.0064 是

1.04 选举顾华锋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3,950,710,074 100.0064 是

1.05 选举闫金安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3,951,937,075 100.0374 是

1.06 选举隋冠男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3,949,039,576 99.9641 是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选举方玉峰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952,235,321 100.0450 是

2.02 选举梁仕念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937,995,679 99.6845 是

2.03 选举季猛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960,222,363 100.2471 是

3、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选举马正清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 3,865,234,606 97.8427 是

3.02 选举梁升香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 3,960,222,662 100.2471 是

3.03 选举姚强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 3,865,234,608 97.8427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选举吕正风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654,871,352 84.0378

1.02 选举宋昌明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676,728,933 86.8427

1.03 选举郝维松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779,510,418 100.0324

1.04 选举顾华锋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779,510,419 100.0324

1.05 选举闫金安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780,737,420 100.1899

1.06 选举隋冠男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777,839,921 99.8180

2.01 选举方玉峰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81,035,666 100.2281

2.02 选举梁仕念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66,796,024 98.4008

2.03 选举季猛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89,022,708 101.2531

3.01 选举马正清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 694,034,951 89.0636

3.02 选举梁升香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 789,023,007 101.2531

3.03 选举姚强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 694,034,953 89.063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议案2、议案3均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普通表决议案，均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

律师：凌浩、段君僖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相关议案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7月1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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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3年6月30日下午16:30在公司以现场和通讯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于2023年6月20日以书面、传真和邮件方式通知全体参会人员，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到5名，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马正清先生主持，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监事研究讨论，决定选举马正清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本届监事会

届满。

马正清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7月1日

附件：

监事会主席简历：

马正清先生：男，汉族，1970年出生，大专学历。 2010年3月至2019年5月任怡力电业监事；2012年9月至2016年12月任怡力电业铝业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17年1月至2017年3月任公司铝业分公司副总经理；2017年4月至今任公司铝业分公司总经理；2017年6月至今任

公司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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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3年6月30日下午16:00以现场和通

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于2023年6月20日以书面、传真和邮件方式通知了各位参会人员。 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其中，独立

董事3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

吕正风先生主持，经审议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讨论，选举吕正风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

束。（吕正风先生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下设4个专门委员会，分别为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及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组成成员如下：

1、战略委员会委员：吕正风、宋昌明、梁仕念、方玉峰、季猛，由董事长吕正风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2、提名委员会委员：吕正风、郝维松、梁仕念、方玉峰、季猛，由独立董事方玉峰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3、审计委员会委员：顾华锋、隋冠男、梁仕念、方玉峰、季猛，由独立董事梁仕念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宋昌明、闫金安、梁仕念、方玉峰、季猛，由独立董事季猛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吕正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吕正风先生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经理吕正风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永林先生、马军星先生、孟双先生、李文超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谭树青女

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束。（王永林先生、马军星先生、孟双先生、李文超先生、谭树青女士简历附后）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吕正风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隋冠男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范基莉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至本

届董事会结束。（隋冠男女士、范基莉女士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针对上述议案，公司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针对公司选举及聘任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的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

客观判断立场，认为：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选举及聘任的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和任职条件，未发现有按相

关规定不得担任以上职务的情形，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本次选举及聘任程序、表决结果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选举及聘任吕正风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同意聘任王永林先生、马军星

先生、孟双先生、李文超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谭树青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同意聘任隋冠男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特此公告。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1日

附件：

吕正风先生：男，汉族，1965年出生，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2014年5月至今任公司董事；2016年4月至2019年1月任公司副总

经理；2019年1月至今任公司总经理；2021年8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

王永林先生：男，汉族，1965年出生，本科学历。 2016年1月至2018年6月任氧化铝分公司副总经理；2018年7月至今任氧化铝分公司

总经理；2020年7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马军星先生：男，汉族，1980年出生，本科学历。 2018年12月26日至2019年12月25日任航材挤压厂总经理；2019年12月26日至2021年5

月29日任航材挤压厂副总经理；2021年5月30日至2022年9月18日任铝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21年9月19日至今任铝材公司总经理。

孟双先生：男，汉族，1981年出生，本科学历。 2018年-2019年任南山轻合金有限公司熔铸厂厂长；2019年至今任南山铝业板带事业

部副总经理。

李文超先生：男，汉族，1979年出生，本科学历。2017年9月至2018年12月任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铝业分公司南山电解厂厂长；

2018年12月至2019年11月任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铝业分公司总经理助理；2019年11月至2021年3月任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铝业分公司安全环保总监；2021年3月至今，任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铝业分公司副总经理。

谭树青女士：女，汉族，1976年出生，本科学历。 2018年1月-2020年11月任青岛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2020年11-2022

年9月任烟台南山学院财务总监；2022年9月至今任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板带事业部财务总监。

隋冠男女士：女，汉族，1983年出生，本科学历。 2013年3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范基莉女士：女，汉族，1983年出生，本科学历。 2015年8月至今任职于公司证券部，2023年1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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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6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85号中国交通建设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2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594,268,523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9,419,918,56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74,349,95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9921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7.920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072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有关提案。 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非执行董事米树华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5人，董事长王彤宙、执行董事王海怀、执行董事刘翔均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4.�见证律师和其他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19,205,817 99.9924 708,250 0.0075 4,500 0.0001

H股 158,783,956 91.0720 5,320,000 3.0513 10,246,000 5.8767

普通股合计 9,577,989,773 99.8303 6,028,250 0.0628 10,250,500 0.1069

2.�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优先股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19,818,767 99.9989 76,300 0.0008 23,500 0.0003

H股 162,979,956 93.4786 1,125,000 0.6453 10,245,000 5.8761

普通股合计 9,582,798,723 99.8805 1,201,300 0.0125 10,268,500 0.1070

3.�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优先股方案的议案

3.01.发行优先股的种类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19,818,767 99.9989 80,800 0.0009 19,000 0.0002

H股 162,978,956 93.4781 1,125,000 0.6453 10,246,000 5.8766

普通股合计 9,582,797,723 99.8804 1,205,800 0.0126 10,265,000 0.1070

3.02：发行方式、发行对象或发行对象范围及向原股东配售的方案、是否分次发行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19,818,767 99.9989 80,800 0.0009 19,000 0.0002

H股 163,268,956 93.6444 1,117,000 0.6407 9,964,000 5.7149

普通股合计 9,583,087,723 99.8835 1,197,800 0.0125 9,983,000 0.1040

3.03：票面金额、发行价格或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19,818,767 99.9989 80,800 0.0009 19,000 0.0002

H股 162,978,956 93.4781 1,125,000 0.6453 10,246,000 5.8766

普通股合计 9,582,797,723 99.8804 1,205,800 0.0126 10,265,000 0.1070

3.04：票面股息率或其确定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19,818,767 99.9989 80,800 0.0009 19,000 0.0002

H股 162,978,956 93.4781 1,125,000 0.6453 10,246,000 5.8766

普通股合计 9,582,797,723 99.8804 1,205,800 0.0126 10,265,000 0.1070

3.05：优先股股东参与分配利润的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19,802,067 99.9988 97,500 0.0010 19,000 0.0002

H股 162,978,956 93.4781 1,125,000 0.6453 10,246,000 5.8766

普通股合计 9,582,781,023 99.8803 1,222,500 0.0127 10,265,000 0.1070

3.06：回购条款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19,818,767 99.9989 80,800 0.0009 19,000 0.0002

H股 162,979,956 93.4786 1,124,000 0.6447 10,246,000 5.8767

普通股合计 9,582,798,723 99.8805 1,204,800 0.0126 10,265,000 0.1069

3.07：表决权的限制和恢复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19,818,767 99.9989 80,800 0.0009 19,000 0.0002

H股 162,978,956 93.4781 1,125,000 0.6453 10,246,000 5.8766

普通股合计 9,582,797,723 99.8804 1,205,800 0.0126 10,265,000 0.1070

3.08：清偿顺序及清算方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19,818,767 99.9989 80,800 0.0009 19,000 0.0002

H股 162,978,956 93.4781 1,125,000 0.6453 10,246,000 5.8766

普通股合计 9,582,797,723 99.8804 1,205,800 0.0126 10,265,000 0.1070

3.09：信用评级情况及跟踪评级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19,818,767 99.9989 80,800 0.0009 19,000 0.0002

H股 162,978,956 93.4781 1,125,000 0.6453 10,246,000 5.8766

普通股合计 9,582,797,723 99.8804 1,205,800 0.0126 10,265,000 0.1070

3.10：担保方式及担保主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19,818,767 99.9989 80,800 0.0009 19,000 0.0002

H股 162,978,956 93.4781 1,125,000 0.6453 10,246,000 5.8766

普通股合计 9,582,797,723 99.8804 1,205,800 0.0126 10,265,000 0.1070

3.11：本次优先股发行后上市交易或转让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19,818,767 99.9989 80,800 0.0009 19,000 0.0002

H股 162,978,956 93.4781 1,125,000 0.6453 10,246,000 5.8766

普通股合计 9,582,797,723 99.8804 1,205,800 0.0126 10,265,000 0.1070

3.12：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19,818,767 99.9989 80,800 0.0009 19,000 0.0002

H股 162,978,956 93.4781 1,125,000 0.6453 10,246,000 5.8766

普通股合计 9,582,797,723 99.8804 1,205,800 0.0126 10,265,000 0.1070

3.13：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19,818,767 99.9989 80,800 0.0009 19,000 0.0002

H股 162,978,956 93.4781 1,125,000 0.6453 10,246,000 5.8766

普通股合计 9,582,797,723 99.8804 1,205,800 0.0126 10,265,000 0.1070

4.�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优先股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19,756,267 99.9983 80,800 0.0009 81,500 0.0008

H股 162,979,956 93.4786 1,125,000 0.6453 10,245,000 5.8761

普通股合计 9,582,736,223 99.8798 1,205,800 0.0126 10,326,500 0.1076

5.�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19,818,767 99.9989 80,800 0.0009 19,000 0.0002

H股 162,979,956 93.4786 1,125,000 0.6453 10,245,000 5.8761

普通股合计 9,582,798,723 99.8805 1,205,800 0.0126 10,264,000 0.1069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优先股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19,818,767 99.9989 80,800 0.0009 19,000 0.0002

H股 163,137,956 93.5693 967,000 0.5546 10,245,000 5.8761

普通股合计 9,582,956,723 99.8821 1,047,800 0.0109 10,264,000 0.1070

7.�议案名称：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说明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19,818,767 99.9989 80,800 0.0009 19,000 0.0002

H股 162,979,956 93.4786 1,125,000 0.6453 10,245,000 5.8761

普通股合计 9,582,798,723 99.8805 1,205,800 0.0126 10,264,000 0.1069

8.�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3年-2025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19,818,767 99.9989 80,800 0.0009 19,000 0.0002

H股 163,138,956 93.5698 966,000 0.5541 10,245,000 5.8761

普通股合计 9,582,957,723 99.8821 1,046,800 0.0109 10,264,000 0.107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优先股发行后适用的《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A股 9,419,313,117 99.9936 586,450 0.0062 19,000 0.0002

H股 39,895,956 22.8827 124,209,000 71.2412 10,245,000 5.8761

普通股合计 9,459,209,073 98.5923 124,795,450 1.3007 10,264,000 0.1070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向特定对象发行优先股有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19,794,767 99.9987 80,800 0.0009 43,000 0.0004

H股 162,979,956 93.4786 1,125,000 0.6453 10,245,000 5.8761

普通股合计 9,582,774,723 99.8802 1,205,800 0.0126 10,288,000 0.107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发行

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44,589,213 98.4267 708,250 1.5634 4,500 0.0099

2

关于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符

合向特定对象发行优先股条件的议

案

45,202,163 99.7797 76,300 0.1684 23,500 0.0519

3

关于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优先股方案的议案

3.01 发行优先股的种类和数量 45,202,163 99.7797 80,800 0.1784 19,000 0.0419

3.02

发行方式、 发行对象或发行对象范

围及向原股东配售的方案、 是否分

次发行

45,202,163 99.7797 80,800 0.1784 19,000 0.0419

3.03 票面金额、发行价格或定价原则 45,202,163 99.7797 80,800 0.1784 19,000 0.0419

3.04 票面股息率或其确定原则 45,202,163 99.7797 80,800 0.1784 19,000 0.0419

3.05 优先股股东参与分配利润的方式 45,185,463 99.7428 97,500 0.2152 19,000 0.0420

3.06 回购条款 45,202,163 99.7797 80,800 0.1784 19,000 0.0419

3.07 表决权的限制和恢复 45,202,163 99.7797 80,800 0.1784 19,000 0.0419

3.08 清偿顺序及清算方法 45,202,163 99.7797 80,800 0.1784 19,000 0.0419

3.09 信用评级情况及跟踪评级安排 45,202,163 99.7797 80,800 0.1784 19,000 0.0419

3.10 担保方式及担保主体 45,202,163 99.7797 80,800 0.1784 19,000 0.0419

3.11

本次优先股发行后上市交易或转让

的安排

45,202,163 99.7797 80,800 0.1784 19,000 0.0419

3.12 募集资金用途 45,202,163 99.7797 80,800 0.1784 19,000 0.0419

3.13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45,202,163 99.7797 80,800 0.1784 19,000 0.0419

4

关于《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优先股预

案（修订稿）》的议案

45,139,663 99.6417 80,800 0.1784 81,500 0.1799

5

关于《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优先股募集资

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的议案

45,202,163 99.7797 80,800 0.1784 19,000 0.0419

6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优先股摊

薄即期回报、 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

承诺的议案

45,202,163 99.7797 80,800 0.1784 19,000 0.0419

7

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的说明的议案

45,202,163 99.7797 80,800 0.1784 19,000 0.0419

8

关于《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23年

-2025年）》的议案

45,202,163 99.7797 80,800 0.1784 19,000 0.0419

9

关于公司优先股发行后适用的《中

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议案

44,696,513 98.6635 586,450 1.2945 19,000 0.042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3-6、9、10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第2、7、8

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中晔、郭佳楠。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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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中大十届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十届七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23年6月26日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

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3年6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与表决董事10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0人。会议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提名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董事鄢超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投资者关系管理委员会职务。 根据《公

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董事会提名李媛女士为公司董事候选

人。 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 （简历附后）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0票)

[详见当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刊登的“物产中大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

关联董事邵燕奇回避表决。

三、关于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见当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刊登的“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1日

附件：

李媛女士简历

李媛，女，1977年6月出生，1999年8月参加工作，会计硕士，高级会计师。 曾任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

部副总经理，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部长，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综合监督部）部长；2022

年1月起任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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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中大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540人；

●本次解除限售股票数量：5,260万股（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实际登记数量为准），约占目前公司总股

本的1.01%；

●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事宜需在有关机构的手续办理完毕后方可解除限售，届时公司将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

注意。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6月30日召开十届七次董事会会议、十届五次监事会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以下简称 “《激励计

划》” ）的相关规定，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现对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 2021年4月16日，公司召开九届十六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

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九届九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 2021年4月27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获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1)， 公司收到浙江省人民

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国资委关于物产中大集团公司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浙国资

考核[2021]9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则同意物产中大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3.� 2021年4月25日至2021年5月4日，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OA系统

进行了公示。公示期间，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021年5月7日，公

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1-032）。

4.� 2021年4月27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0），独立董事顾国达受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作为征集人，就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公开征集投票权。

5.� 2021年5月18日，公司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6.� 2021年5月19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物产中大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1-038）。

7.� 2021年6月15日，公司召开九届十九次董事会会议、九届十一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事项发表了独立

意见，监事会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8.� 2022年4月22日，公司召开九届二十九次董事会会议、九届十七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事项发表了独

立意见，监事会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9.� 2023年4月21日，公司召开十届六次董事会会议、十届四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

价格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10.� 2023年6月30日，公司召开十届七次董事会会议、十届五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

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以上各阶段公司均已按要求履行披露义务，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的公

告及相关上网文件。

（二）历次授予情况

授予日期 授予价格 授予股票数量 授予激励对象人数

2021年6月15日 2.94元/股 13,385万股 554人

注： 以上为实际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及人数。

（三）历次解除限售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为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除限售。

二、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

（一）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即将届满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规定，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可解除限售数量占获授权益数

量比例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

自相应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

的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

除限售期

自相应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 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 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

除限售期

自相应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 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 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登记日为2021年7月2日，第一个限售期将于2023年7月1日届满。

（二）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

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需同时满足下列条件，具体条件及达成情况如下：

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是否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说明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

场禁入措施；

（4）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3、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2021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1.5%， 且不低于对标企业75分位值水

平； 以2017、2018、2019三年经济增加值 （EVA） 平均值为基数，

2021年经济增加值（EVA）增长率不低于25%；以2019年业绩为基

数，2021年实业板块利润总额增长率不低于20%；2021年末资产负

债率不高于70%。

注：（1）在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若公司发生增发、配股等事项导致净资产变动的，考核

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和资产负债率指标时剔除该事项所引起的净资产变动额。

净资产收益率=合并报表净利润/（合并报表年初净资产+合并报表年末净资产）/2。

（2）2017、2018、2019三年经济增加值（EVA）平均值基数为206,052万元，实业板块利润

总额2019年基数为91,274万元。

（3）在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若实业板块发生新设、并购等事项导致实业板块所含子公

司数量增加的， 考核实业板块利润总额增长率时剔除该事项所引起的实业板块利润总额变动

额。

公司满足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的业绩考核目标：

（1）2021年净资产收益率为15.75%， 且不

低于对标企业75分位值水平（13.01%）；

（2） 以 2017-2019年三年经济增加值

（EVA） 平均值为基数，2021年经济增加值

（EVA）增长率为102.01%，不低于25%；

（3） 以2019年业绩为基数，2021年实业板

块利润总额增长率为20.27%，不低于20%；

（4）2021年末资产负债率为69.64%， 不高

于70%。

综上，公司业绩符合前述条件。

4、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考核按照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考核管理办法》” ）分年进行，绩效评价结果（S）划分为4个等级。 根据个人的绩效评价结果

确定当年度的解除限售比例，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解除限售系数×个人当年计划解除

限售额度。 具体见下表：

考评结果（S） 优秀 称职 基本称职 不称职

解除限售系数 1 0.8 0

实际授予的554名激励对象中， 有2人成为监事

不再纳入激励对象范围；有1人因个人绩效不合

格被公司辞退；有1名激励对象因合同到期而离

职， 有10人因个人原因离职；1名激励对象因不

受个人控制的岗位调动离职 （可根据业绩考核

期和任职具体时限按约定条件解除限售）。

540名激励对象（含前述1名激不受个人控

制的岗位调动离职的激励对象） 绩效考核结果

为“称职”及以上，当期解除限售系数为1。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激励计划设定的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根据2020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公司在限售期届满后按照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三、本次解除限售的具体情况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540名， 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为5,260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01%。 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本次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占已获授予

限制性股票比例

邵燕奇 董事 40 16 40%

李兢 副总经理 65 26 40%

殷畅 董事会秘书 40 16 40%

王奇颖 财务总监 45 18 40%

胡健 数字总监 45 18 40%

中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535人） 12,883 5,166 40.1%

合计（540人） 13,118 5,260 40.1%

四、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进行了核查，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公司此次解除限售事宜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中相关规定，未发生不得解除限售的情

形。

（二）本次可解除限售的540名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不存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不得参与股权

激励计划或不得解除限售的情形。

（三）公司层面2021年度业绩已达到考核目标，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中公司层面业绩考核

条件已成就，结合激励对象个人业绩考核条件，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540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为

5,260万股。

（四）公司有关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程序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的规定，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表决

程序及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 我们同意公司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540名激励对象共计5,260万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及股份上市相

关事宜。

五、监事会的核查意见

监事会认为：根据《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可以按照相关规定解除限售。 本次激励计划对各激励对

象解除限售安排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540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5,260万股限制性股票按照相关规定解除限售。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物产中大本次解除限售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本次解除限售的条件已经成就，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尚需就本次解除限售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并在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届满后，由公司为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办理解除限售事宜。

七、独立财务顾问的意见

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截至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公司和本期解除限售的激励对

象均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除限售所必须满足的条件，且已经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及《管理办法》等法规的相关规定。 公司本期解除限售尚需按照《管理办法》及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在

规定期限内进行信息披露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办理相应后续手续。

八、备查文件

1、十届七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2、十届五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3、独立董事关于十届七次董事会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监事会关于十届五次监事会会议相关事项的核査意见；

5、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关于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6、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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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中大十届五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十届五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2023年6月26日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23年6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监事5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5人。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物

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票5票， 反对票0

票，弃权票0票)

根据《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及《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可以按照相关规定解除限售。 本次激励计划对各激励

对象解除限售安排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540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5,260万股限制性股票按照相关规定解除限售。

[详见当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刊登的“物产中大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 ]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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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3年7月18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3年7月18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3年7月18日

至2023年7月1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十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1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相应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

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

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

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投票后，

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

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

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704 物产中大 2023/7/11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及持股凭证办理会议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

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办理会议登记手续。

（二）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

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办理会议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

证、法人股东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办理会议登记手续。

（三）登记时间：2023年7月12日9:00—17:00。

（四）登记地点：杭州市环城西路56号6楼董事会办公室

（五）联系方式：

1、公司联系人:殷畅、何枫、狄世英

2、联系电话：0571-85777029

3、传真：0571-85778008

4、邮箱:stock@wzgroup.cn

5、邮编：310006

六、其他事项

（一）会期半天，出席会议人员食宿和交通费自理。

（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至会议地点，并携带的身份证明、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

验证入场。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3年7月18日召开的贵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

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

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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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6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融和路23号瀚蓝广场10楼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49,736,22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5.158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陈国灿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方式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独立董事杨格、董事王伟荣因工作安排请假；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全部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陈国灿 449,725,933 99.9977 是

1.02 金铎 449,725,933 99.9977 是

1.03 李志斌 449,725,933 99.9977 是

1.04 王伟荣 449,725,933 99.9977 是

1.05 周少杰 449,725,933 99.9977 是

1.06 陈逸华 449,725,933 99.9977 是

2、 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张军 449,725,928 99.9977 是

2.02 梁锦棋 449,725,928 99.9977 是

2.03 李侃童 449,725,928 99.9977 是

3、 关于选举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周伟明 449,721,128 99.9966 是

3.02 陈伟伟 449,725,928 99.9977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陈国灿 117,916,312 99.9912

1.02 金铎 117,916,312 99.9912

1.03 李志斌 117,916,312 99.9912

1.04 王伟荣 117,916,312 99.9912

1.05 周少杰 117,916,312 99.9912

1.06 陈逸华 117,916,312 99.9912

2.01 张军 117,916,307 99.9912

2.02 梁锦棋 117,916,307 99.9912

2.03 李侃童 117,916,307 99.9912

3.01 周伟明 117,911,507 99.9871

3.02 陈伟伟 117,916,307 99.991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其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

律师：郑海珠、刘伟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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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陈国灿、金铎、李志斌、王伟荣、周少杰、陈逸华、张军、梁锦

棋、李侃童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其中张军、梁锦棋、李侃童为独立董事。

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全体董事一致同意， 第十一届董事会于2023年6月30日以现场+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一次会

议。会议由陈国灿董事主持，应到的董事9人，9名董事均亲自出席会议。公司全部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选举陈国灿为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情况：同意票9票，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

2、 选举金铎为第十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情况：同意票9票，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

3、 聘任金铎为总经理。

表决情况：同意票9票，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

4、 聘任雷鸣、刘泳全、吴志勇、高海鸣、蒋元杰、汤玉云、曾飞为副总经理，聘任吴志勇为财务负责人（兼任）。

表决情况：同意票9票，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

5、 聘任汤玉云为董事会秘书（兼任）。

表决情况：同意票9票，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

6、 选举陈国灿、金铎、李志斌、张军、梁锦棋为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陈国灿为召集人。

表决情况：同意票9票，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

7、 选举陈国灿、金铎、张军、梁锦棋、李侃童为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李侃童为召集人。

表决情况：同意票9票，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

8、 选举张军、梁锦棋、李侃童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张军为召集人。

表决情况：同意票9票，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

9、 选举陈国灿、张军、梁锦棋、李侃童为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梁锦棋为召集人。

表决情况：同意票9票，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

独立董事张军、梁锦棋、李侃童对本次会议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均表示同意。

附件：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聘任的高管人员简历

特此公告。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1日

附件：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聘任的高管人员简历：

1、金铎，女，1966年出生，大学本科，经济学硕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高级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法律执业资格。

历任山西财经大学助教，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分行职员，南海市交通建设投资公司融资部经理，威通收费公路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南海市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助理，南海市地下铁道有限公司董事，广东广佛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 2004年3月至今均在本公司工作，历任第五-九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总经理、

副董事长。 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总裁。

2、雷鸣，男，1975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EMBA）。 历任道斯投资(深圳)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资金经理，龙科信环保

投资（上海）有限公司资金部经理、总经理助理。2005�年6月至今均在本公司工作，历任投资发展部副部长、部长、副总裁。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3、刘泳全，男， 1966年出生，大专学历，政工师。 历任南海交通局团委副书记，交通局精神文明办副主任，南海市团市

委委员，南海市黄岐区黄岐管理区党总支副书记，南海交通客运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南海佛广交通客运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党总支副书记，佛山市南海燃气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董事长、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

4、吴志勇，男，1980年出生，大学本科，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审计师、高级经济师。 曾任佛山市伟恒集团有限公

司投资管理专责。 2005�年7�月至今均在本公司工作，历任投资发展部经营计划专员、企业管理部部长助理、企业管理部

副部长、财务部副部长、财务部总监。 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

5、高海鸣，男，1974年出生，大学本科，工程师。 历任中电投集团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工程师、工程建设管理分公司人资

主管，上海浦发集团御桥电厂综合办主任，上海环境集团环境联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日技环境技术咨询有限

公司项目经理、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综合办副主任，上海复旦水务有限公司土壤修复负责人，上海城脉环境投资有限公司

副总裁。 2015年1月至今均在本公司工作，历任公司固废事业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

6、蒋元杰，男， 1976年出生，大学本科，城市燃气工程师。历任佛山市南海燃气发展有限公司丹灶分公司副经理、管网

所副所长、狮山分公司经理，南雄市佛燃天然气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佛山市南海燃气发展有限公司管网管理部经理、

工程技术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

7、汤玉云，女，1981年出生，大学本科，经济师，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2003年7月至今

均在本公司工作，历任本公司证券事务助理、投资发展部部长助理、证券事务代表、社会责任部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会

秘书。

8、曾飞，男，1980年出生，大学本科。 历任广州雅思（ACE）床褥家具公人事行政部人事主管，广东健力宝集团有限公

司人力资源部课长，健力宝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人事行政部经理，北京广东健力宝饮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瀚蓝绿电固废处

理（佛山）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副经理、创冠环保（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瀚蓝绿电固废处理（佛山）有限公司总经

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瀚蓝生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固废事业群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纪委委员、

固废事业群常务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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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

和完整承担法律责任。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周伟明、陈伟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公司工会会员

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伍志雄为以职工代表身份担任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

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3年6月30日在公司10楼会议室召开，应到的监事3人，实到的监事3人，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选举周伟明为公司第十一届监

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7月1日

附：伍志雄简历

伍志雄，男，1969年出生，199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辅修政治学），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师。 历任南海

市二轻五金家电工业总公司工委会副主席、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兼）、南海市工业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秘书、广东省九

江酒厂有限公司监事会监事、南海市植绒厂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策划部经理助理、综合管理

部副部长、采购部部长、党总支副书记、本部党支部书记、办公室主任、安全管理部总监（兼）、公司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

监事会监事等职务。现任佛山市南海区政协委员、公司纪委副书记、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工会主席、党委办主任（兼）、纪

监室主任（兼）。


